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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仔區校長聯會 
對新學制之回應 

 
本會原則上認同新學制，但對推行方式建議有保留，詳情如下： 
1. 改革必須合乎公義，新學制改革不應影響現職教師之聘任，教統局應容忍因改制而產

生之超額教席。 
2. 本會認為提供支援改革之有利條件比決定何時改革更重要。 
3. 本會預料英文中學將有更多超額教師。如教統局能像協助中文中學一般提供兩名額外

教師應可舒緩產生之壓力。 
根據最近調查, 灣仔區學校在新學制下（依初中 1.7，高中 1.9 計算）估計有嚴重超額

情況，19 所學校將有 92 位超額教師。 

 
本會之意見 
1. 對新學制之意見 

新學制之改革應與課程改革分開實行，並且教育改革宜分期實施。 
2. 本會對課程之意見 

2.1 應引入更多選科科目使課程更多元化，建議應改為： 
中文＋英文＋數學＋3 至 4 個選修科（通識教育列為選修或非核心課程） 

2.2 為使教與學更有效，凡需校本評核之科目每班祗收 30 人，通識教育 20 人一班。 
2.3 本會認為如要真正培養學生具備雙語及思考能力，應將通識教育之課時分配至核

心課程部份，故本會支持通識教育之時數由佔總時數 15%改為 12.5%。 
2.4 由於將會合併英文課程甲及課程乙，學生之英語能力將會降低。本會建議中文科

及英文科應與數學科一樣有一個延伸部份，以便有能力之學生修讀有關文化或文

學之項目。 


